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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办理结果分类: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公开:公开       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2〕33号

对梁河县第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 67 号建议的答复

 余国亮 代表：

   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建设芒轩村屠宰场的建议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生猪屠宰是保证猪肉产品质量安全，维护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关键所在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1号）提出，要持续推进生猪屠宰行业转型升级，调整优化屠宰行业结构，大力推进屠宰企业现代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。

2021年5月19日，国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，根据要求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制定了《云南省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（2022—2030年）》，明确提出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数量以农业农村部批准备案数量为基数，实行州（市）总量控制（全州8个），每个县（市、区）保留1—2家标准化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。距离县城80公里以上或车程120分钟以上，无法通过配送保障肉品供应的乡镇，可以设立小型生猪定点屠宰场点。

你提出的关于请求建设芒轩村屠宰场的建议，不符合现在的政策。今后，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，通过配送保障肉品供应。
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，希望继续对农业农村工作给予支持。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21日

（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蔺汝龙 616133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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